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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属处女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第十七份税务信息交换协议英属处女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第十七份税务信息交换协议英属处女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第十七份税务信息交换协议英属处女岛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签订第十七份税务信息交换协议 

 
英属处女岛政府已于二零零九年十二月七日与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 签订一份税
务信息交换协议。  

 
中国与英属处女岛已经被列入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经合组织」) 的认可名单内，表
示他们已切实执行税务信息交换及提高税务透明度的原则。 

 
英属处女岛与中国签署税务信息交换协议，标志着两国共同承诺遵守有关防止洗黑

钱、打击恐怖分子筹资活动及财务监管的国际标准。 
 

据 CIA 了解，在中国与英属处女岛分别完成了其个别的内部程序后，税务信息交换协
议预期将于二零一一年或二零一二年生效。届时在任何一方提出要求下，两国将交换

有关税务的资料。根据税务信息交换协议的条文，两国政府同意不会进行任何「审前

调查」或要求对方提供与所涉及的纳税人之税务事宜无关的资料。税务信息交换协议

涵盖的地区不包括香港、澳门或台湾。 
 

目前，英属处女岛已与阿鲁巴、澳洲、丹麦、法罗群岛、法国、芬兰、格陵兰、冰

岛、爱尔兰、荷兰、荷属安的列斯群岛、新西兰、挪威、中国、瑞典、英国及美国签

订了税务信息交换协议。 
 

如欲查阅英属处女岛与中国签订税务信息交换协议的资料，请登入  BVI Press 
Release。 

 
如欲进一步了解英属处女岛的税务信息交换协议，请登入 BVI Briefing 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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